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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从粗略、 笼统且以促进当事人调解为

目标的 “一统” 结构， 逐渐演进到 “先简易程序 （其下以速裁程序、 小

额诉讼程序优先）， 后普通程序” 的 “链状” 结构。 这是本次 “繁简分

流” 改革的起点。 此次修法的改革目标是实现多种程序平行并列的 “多

轨” 结构， 实现简案快办、 繁案精办。 遗憾的是， ２０２１ 年 《民事诉讼法》
修改未能实现诉讼程序从 “链状” 向 “多轨” 的结构转型， 反而存在向

新 “一统” 结构回归的可能。 未来的改革重点应聚焦于两个方面： 在立案

时以简便、 可操作的方法识别案件的繁简， 实现 “分 （案）”； 根据独立

的理念、 逻辑设置不同的程序轨道， 案件在各自轨道上推进并导向结案，
实现 “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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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的决定》。 本次修法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具体来说， 在 “案多

人少” 的背景下， 多数大中城市的法院不堪重负， 法官、 法庭等司法资源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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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见肘。 审判压力逐级传导至诉讼 “入口” 处， 各类立案难、 慢、 拖现象

加剧， 引发当事人、 律师及社会公众的极大不满。 对此， 亟待通过改革民事

诉讼制度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提升司法效能。① 因此， 本次修法并非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 的全方位修改，
而 “主要是针对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所作的专项修改”。②

本次修改涉及的 ２６ 个条文中， 除 １３ 处是为了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的表述相一致而作出的形式修改之外， 另有 ２０ 处实质性修改均与改革试点

工作有关。
从解决 “案多人少” 的问题意识出发， 大致有 “减案” “加人” “增

效” 三种解决方案。 其中， “减案” 涉及诉源治理、 纠纷解决机制多元

化等一系列政策及制度安排。 自 ２０１５ 年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后， 通过民事

立案或受理程序的调整来控制法院案件受理量的方法已缺乏充分的正当

性。 “加人” 事关法官员额制、 司法辅助人员配备及权限等司法制度与编

制管理问题， 也非民事程序法改革所能涵盖。 因此， 本次以 “繁简分流”
为名、 以 《民事诉讼法》 修改为成果载体的改革， 不得不聚焦于通过程

序制度调整实现司法 “增效”， 以期缓解 “案多人少” 形成的巨大社会

和政治压力。
在历史视野下， 新中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大致从以人 （主观意志） 替代

程序或者说程序欠缺必要的定式化、 以灵活机动促进当事人调解为目标的

“一统” 结构， 逐渐过渡到以程序实现初步定式化、 案件按照 “先简易程序

（其下以速裁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优先）， 后普通程序” 的运作流程为基本

特征的 “链状” 结构。 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则是尝试打破 “链状” 结

构， 形成一种小额、 简易、 普通三种程序轨道并驾齐驱， 在立案阶段根据案

件难易繁简程度向不同程序轨道分案并导向结案的制度框架。 遗憾的是， 本

次民诉法修改并未摆脱 “链状” 结构的束缚， 难以促进 “多轨” 结构的形

成。 从促进 “繁简分流” 的目标出发， 这是一场未竟的、 仍然在路上的改

革。 有鉴于此， 下文先梳理我国 “链状” 民事程序结构的形成过程， 继而

评判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 最后结合域外 “多轨” 民事程序结构

的经验， 探讨今后我国 “繁简分流” 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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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革的起点： “链状” 程序结构的由来

历史地看，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大致经历了从 “一统” 结构发展到 “链
状” 结构， 再向 “多轨” 结构演进的三阶段。 以 １９８２ 年 《民事诉讼法 （试
行）》 首次区别规定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为分界线， 在此之前审判人员按照

一个笼统且粗略的办案流程， 不计时间、 精力等司法成本， 灵活机动、 因地

制宜地促进当事人的和解、 合意。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调解型” 诉讼模

式。① 本文则在诉讼程序未作必要区分， 也未形成基本定式的意义上， 将其

称作 “一统” 程序结构。 １９８２ 年以后， 简易程序因其无需组成合议庭审理

而得到法院的青睐。 尤其是当 １９９１ 年 《民事诉讼法》 引入审限制度后， 在

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里， 简易程序很快变成普通程序的 “前置程序”。 对

绝大多数案件而言， 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立案后 ３ 个月内不能审结或者

因为公告送达等原因难以在立案后 ３ 个月内审结时， 才转为普通程序。 本

文将这种 “先简易程序， 后普通程序” 的操作流程称作 “链状” 程序结

构。 当然， 受 “简易程序不简易” 的困扰， 案件负荷重的法院开始探索速

裁程序、 小额速裁程序等做法， 进一步强化了 “链状” 程序结构。 ２０１２ 年

《民事诉讼法》 正式确立小额诉讼程序， 按照诉讼请求标的额划分案件的

审理程序， 向 “多轨” 程序结构迈出了一步。 但是， 受种种因素的影响，
小额程序在实践中一度遭遇冷落， 并未动摇 “链状” 程序结构的根本

地位。
（一） “一统” 程序结构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 受当时革命形势及客观条件的制约， 强调司法审判

要做到 “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单轻便”， 提倡边区专员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

式， “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非坐堂式的， 不敷衍， 不拖延， 早晨、 晚上， 山

头、 河边， 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求拉话， 审理案件”。②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批判旧诉讼程序的繁琐、 清理旧司法人员， 根据地、 解放区简易便民的

诉讼制度得以继承和推广。 民事审判工作一度奉行 “调查研究， 就地解决，
调解为主” 十二字方针。 据相关文件称， “调查研究” 是正确执行这一方针

的基础， 其目的是查清事实和分清是非； “就地解决” 包括就地调查、 就地

公开审理、 就地处理， 不仅便利群众、 有利生产， 而且便于依靠当地调解组

织和其他基层组织， 迅速查清案情， 彻底解决纠纷； “调解为主” 是指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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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 不要用判决的方式。①

受此影响，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院年均民事收案量只有区区数十万

件，② 涉及的也多是离婚、 继承、 小额借贷等相对简单的民事纠纷，③ 但由

于审判人员实际上承包了从文书送达、 搜集证据、 调查事实、 促进调解到实

施执行 （说服教育与强制执行相结合） 过程几乎全部的诉讼成本和责任，
审判负担不可谓不沉重。 故文件中才有 “建国以来历年的收案证明， 民事案

件是大量的， 这一任务一直是十分繁重的” 这一论断。④ 确切地说， 审判人

员的苦与累不是源自案件量太大， 也主要不是由于人手极度短缺 （尽管从来

难言富裕）， 而是特定条件下对个案投入的司法资源过多。 在当时， 司法经

费严重不足， 通信、 交通等技术手段极不发达， “调解型” 诉讼模式得以维

持， 是以强调审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不计成本地投入人力为代价的。 为了

灵活机动地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 合意， 诉讼程序无需发展到高度定式化、
标准化的程度； 恰好相反， 强调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 提高程序的正式性、
降低程序的变通性， 反而会束缚审判人员展开调解工作。

由此不难理解， 从 １９５６ 年印发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级人民法院民

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 １９５７ 年最高人民法院草拟的 《民事案件审判程序

（草稿）》， 到 １９６３ 年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修正稿）》， 再到 １９７９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

制度的规定 （试行）》 （以下简称 《民事程序规定 （试行）》）， 所规定的民

事办案流程无一例外都是粗略、 笼统且单一的， 这些规定唯一的区别仅在于

审判组织。 上述文件均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 应当由审判员一

人和人民陪审员二人组成合议庭， 例外是 “简单的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

的案件” 可以由一名审判员审理。 当然， 因审判人员坚持调解优先、 能调则

调、 就地调解， 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又衍生出不计其数的变形。 这种 “一统程

序、 无穷变形” 的实况抑制了程序分化的需求。 故在此后二十多年里， 始终

没有发展出适用于不同类型案件的多种程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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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修正稿）》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 ［以
下简称 《民事审判工作意见 （修正稿）》］， 转引自唐德华： 《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６５ 页。
１９５０—１９７７ 年民事一审收案数， 参见张嘉军等： 《程序法治 ７０ 年： 中国民事诉讼一审程

序实证研究：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５ ～ ２６ 页。
据统计， １９６７—１９７８ 年， 婚姻家庭、 继承纠纷案件一度占到全国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的

７０％以上。 参见张嘉军等： 《程序法治 ７０ 年： 中国民事诉讼一审程序实证研究： １９４９—
２０１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６８ ～ ６９ 页。
参见唐德华： 《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６０ 页。 据不完

全统计，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年， 民事收案平均每年在 ９０ 万件左右。



（二） “链状” 程序结构

１ “链状” 程序结构的形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及对外开放政策， 社会变迁

对民事程序的结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随着企业推行合同制和经济责任

制， 经济合同纠纷、 保险纠纷、 知识产权纠纷等开始增多， 各地法院开始试

行经济审判工作。① 与此同时， 受 “蜂窝” 状基层社会组织逐渐松动、 瓦解

的影响， 婚姻、 侵权、 借贷、 权属等民事纠纷增加且更多地涌向法院， 挤兑

极为有限的司法资源。 为了促进企业经营管理和履行合同， 减少群众在不负

担诉讼费用条件下的无理缠诉、 滥诉， 弥补法院长期存在的办案经费不足，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起各地法院先对经济案件尝试收取诉讼费用， 后扩大至

普通民事案件。 １９８２ 年 《民事诉讼法 （试行）》 第 ８０ 条首次规定： “当事人

进行民事诉讼， 应当依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 财产案件， 除交纳案件受理

费外， 并依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 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 这

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确立诉讼收费制度， 突破了旧社会 “衙门八

字朝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 新社会 “人民法院为人民， 打官司不要钱”
的意识形态束缚， 其意义不言而喻。② 当然， 诉讼收费的方针是 “宜低不宜

高， 宜少不宜多， 宜窄不宜宽”。 自那以后， 除法院通过乱摊派、 乱收费而

不当加重当事人负担之外， 大部分的诉讼成本仍由法院承担。
在此社会背景下， 《民事诉讼法 （试行）》 同样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规

定了一种简便的诉讼程序， 即简易程序。 据参与 《民事诉讼法 （试行）》 起

草的权威人士称， 规定简易程序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方面， “大大减

轻了群众为诉讼往返之劳， 少误工， 少花钱又解决问题， 节省经费和时间，
解决了群众诉讼中的许多实际困难， 适应当前我们国家群众的文化水平、 负

担能力， 有利于生产， 所以是群众的愿望”； 另一方面， “当前 （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 法院审判力量与任务极不相适应”， “案件的积压拖延” 相当

严重， 简易程序可以适当节省简单民事案件中的司法资源投入。③ 无疑， 后

一方面才是引入简易程序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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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 最早的经济审判庭由当时的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１９７８ 年创设。 参见最高人民

法院经济审判庭调查组：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经济审判工作的经验简介》， 《人民

司法》 １９８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２ ～ ３４ 页。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设立经济审判庭， 各

高级人民法院 １９８０ 年完成建庭工作， 除个别偏远地区外， 各中级人民法院于 １９８１ 年完

成建庭工作， １９８３ 年 ８７％的基层人民法院建立了经济审判庭。 １９８０ 年， 《最高人民法院

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收案范围的初步意见》 确定了经济审判庭收案

范围。
参见唐德华： 《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５７ ～ １６９ 页。
参见唐德华： 《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２２５ ～ ２２６ 页。



在以人 （主观意志） 为中心的制度逻辑下， 节省办案成本的重中之重

是节省人力、 人手的投入。 受此影响， 尽管 《民事诉讼法 （试行）》 专设一

章用四个条文规定 “简易程序”， 但具有实质意义的仅为第 １２７ 条规定的

“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至于其他的如原告可口头起诉、
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庭可当即审理、 可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及证人、 庭

审无需按固定顺序进行等规定， 与当时通常的办案方式并无根本区别。 不难

想象， 即使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 审判人员除了必须组成合议庭外， 大概

也会在受理、 送达、 传唤、 调查、 开庭等一系列环节中能简则简， 能宽则

宽。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讨论中， 简易程序同样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 例

如， 有的学者主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由 “审判员一人自审、 自记、 自

判决和自执行， 一包到底， 不要书记员”， 也即所谓的 “独人制”； 有的学

者提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无需开庭； 有的学者则认为只要是调解解决的

案件， 均可适用简易程序。① 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在 １９８４ 年 《关于贯彻执

行 〈民事诉讼法 （试行）〉 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 （试
行） 意见》］ 第 ５１ 条特意强调，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 应当将起诉内容

用口头或书面方式告知被告， 由审判员独任审判， 书记员担任记录， 不得自

审自记。 判决结案的， 应当按民诉法规定公开宣判。
正因为 《民事诉讼法 （试行）》 并未摆脱以人 （主观意志） 为中心的运

作模式， 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也未将重心放在程序构建上， 促进向以程序为

中心的转型。 “试行法” 未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或适用标准， 只是模棱

两可地提到 “简单的民事案件”。 在起草者的释义中， 也缺乏要件化的意

识， 只从经验总结的角度概括通常的认识。② 《民事诉讼法 （试行） 意见》
第 ５０ 条虽然列举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 但频频出现 “争议不大”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事实清楚、 情节简单、 是非分明、 争议焦点明确、
讼争金额不大” 等语词， 同样体现了司法机关的细则化而非规则化 （须包

含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的倾向。 然而， 将 “简单的民事案件” 等同于

“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 之类的表述， 而非诉诸某种外观的、 形式化的标

准， 就注定简易程序难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程序类型。 适用范围主要取决于法

院自身的意愿， 具有个案导向、 个别判断的特征， 最终必然导致法院的利益

占据上风， 优先适用只需一名审判员的简易程序。 理论界也主张， 对在受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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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怡主编： 《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 长春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第 ２７９ ～ ２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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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唐德华： 《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２２８ 页。



适用什么程序一时难以分清的， 可以先适用简易程序， 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

重大、 复杂时， 经报庭长决定后， 再改为适用普通程序。① 由此， 据称当时

９０％以上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存在较为显著的泛滥现象。②

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民事收案量的持续攀升， 审判人员无法应对， 只能

采用 “民事案件不怕多， 有个办法就是拖” 的行动策略， 积案问题日趋加

剧。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 部分地方法院就在内部工作规则或实行岗

位责任制中， 试行案件审理期限的规定。③ 法院为了解决积案问题， 也为了

争取 “多办案， 多收费”， 积极主动地推动立法修改， 要求在民事诉讼法中

引入审限制度。 为此， １９９１ 年 《民事诉讼法》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分别在第 １３５ 条、 第 １４６ 条规定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 其中，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须自立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审结； 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的案件， 原则上自立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审结， 但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
可先后报本院院长、 上级法院批准延长。 对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别作刚

性和弹性的审限规定， 起草者认为有 “对这些年适用简易程序过多的一种法

律约束” 的功能。④ １９９２ 年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

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 “１９９２ 年 《民诉法意见》”） 第 １７０ 条一方面强

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审限不得延长， 另一方面又规定在审理过程中， 法院

“发现案情复杂， 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 可以随时转为普通程序。 部

分地方法院统计显示， 在 《民事诉讼法》 实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简易程

序滥用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自 １９９６ 年以后， 与民事收案量相伴

增长的是简易程序适用数。⑤ 到 ２０００ 年前后， 全国基层法院的简易程序适用

率超过 ７０％ ， 个别沿海发达地区攀升至 ９０％ 。⑥ 至此 “链状” 程序结构大

致成型。
２ “链状” 程序结构的演进

如前所述， 简易程序除适用一名审判员审理之外， 对提升诉讼效率、 降

低司法成本的效果并不显著。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 个别 “案多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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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唐德华： 《民事诉讼法立法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４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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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市两级法院为考察对象》， 《法律适用》 ２００１ 年第 ８ 期， 第 ４８ 页。
参见贺小荣： 《论民事简易程序司法解释的法理基础及其价值取向 （上） ———解读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法律适用》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４ 页。



问题较为突出的法院就提出了 “繁简分流” 的口号。 例如，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起推行民事审判的 “繁简分流” 试点。 具体来说，
就是 “在民事案件立案后， 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 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式，
将简单的民事案件筛选出来， 集中由少数几个固定的审判员审理， 通过简化

审判程序， 减少不合理的工作环节， 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 达到提高工作效

率的目的”。① 从其实践来看， 就是在审判庭外单设简易案件审判组， 从立

案庭 （当时称为 “告诉庭” 或 “告申庭”） 中挑选案件， 或者接受立案庭移

送的案件， 通过缩短送达、 传唤、 开庭、 裁判等环节的衔接时间， 简化相关

程序操作， 争取在一个月内以调解方式结案， 提高办案效率。 实际上， 这就

是将一些极为简单明了、 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集中起来， 以简便方式 “过
滤” 或筛选一道。 如果在一个月内不能结案的， 仍返回审判庭， 按照常规流

程 （先简易程序， 再普通程序） 审理。 可以说， 这是一种 “链状” 程序结

构的加强版。 不过， “繁简分流” 理念及其实践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未产

生重大影响。
到了世纪之交， 随着法院收案量的继续上涨， 各地法院针对 “简易程序

不简易” 问题， 开始试行简易程序改革， 提出了速裁程序、 小额速裁程序等

概念。 例如，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 １９９９ 年起进行速裁程序的试点，
２００２ 年起全国多地基层法院开始探索。 从相关实践来看， 法院提高了速裁

组织和速裁人员的专门化 （内设于立案庭、 附设于审判庭或单设速裁庭），
速裁程序也在被告放弃答辩期、 省略庭前准备程序、 简化裁判文书等方面显

得更加充实、 正式。② 大致上， 这延续了前一阶段个别法院的试行做法， 在

由审判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之前， 通过速裁程序 “过滤” 掉一些极简

单的民事案件。 在这一时期， “繁简分流” 理念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进

一步重视。③ 不仅简易程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简化，④ 而且速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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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改革民事审判方式新举措———繁简分流》， 《人民司法》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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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也得到了逐步发展和完善。①

沿着简易程序改革的思路，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 ９０ 个基层

人民法院开展小额诉讼试点工作。 从试点工作内容来看， 以原告的起诉为

准， 将 “案件法律关系单一， 事实清楚， 争议标的金额不足 １ 万元” 的给付

之诉案件从适用简易程序中切分出来， 缩短答辩期、 举证期 （７ 天）， 灵活

安排调解或开庭时间、 询问证人的时间， 实行一个月的审限。 尽管最高人民

法院强调小额速裁并非独立的诉讼程序， 但又规定 “一个月内未能审结的，
应当转而适用普通程序继续审理”， 而非转为简易程序， 隐含着小额速裁程

序与简易程序并行的用意。② 遗憾的是， 这一思路并未得到立法者的支持。
２０１２ 年 《民事诉讼法》 修改， 将小额诉讼置于 《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下， 且仅用第 １６２ 条一个条文简要勾勒了小额诉讼的两大特征，
即适用于小诉讼请求标的额案件 （标的额为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上年度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３０％以下） 及实行一审终审。③ 小额诉讼程序自此正式登

上中国法制的历史舞台。
然而， 这样一种小额诉讼程序处于先天不足、 地位模糊的尴尬境地。 一

方面， 小额诉讼与其说是与简易程序平行并列的程序轨道， 不如说是附设于

简易程序的一种办案方式或运作机制。 即使 ２０１５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专设一章 “简易程序中的小额

诉讼”， 用 １３ 个条文尝试对小额诉讼程序加以全面规定， 也不能摆脱这种尴

尬处境。 另一方面， 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小额诉讼应对特定类型案

件强制适用。 由于实践中延续试点工作 “指导意见” 规定的一个月短审限，
一审终审制下涉诉信访风险的增大， 加之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要求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 “原则上应当当庭宣判”，④ 基层法院法官对适用

小额诉讼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甚至存在消极抵触情绪。 其结果就如有学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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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有基层法院规定，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速裁组可以进行审理， 但下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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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７１ 页。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 （法 〔２０１１〕 １２９ 号）。
至于简易程序， 除了新增规定确认简易程序可向普通程序转化 （第 １６３ 条）、 当事人可

以约定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 （第 １５７ 条第 ２ 款）， 并无实质性修改。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 （法
发 〔２０１６〕 ２１ 号） 第 １４ 条。



结的，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 小额程序的适用率出奇低， 远未达到当初的预

期”。① 例如， 有实证研究发现， ２０１３ 年某直辖市六个基层法院适用小额诉

讼的案件仅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 ２ １４％ 。② ２０１４ 年湖南省岳阳市六个

基层法院中， 五个法院的小额诉讼适用率几乎为零， 最高的一家适用率也不

超过 ５％ 。③ ２０１９ 年某市三个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适用率在 ３％ ～ １０％ 之

间。④ 在 ２０２０ 年实施 “繁简分流” 改革试点前， 参与改革试点的 ３０５ 家基

层法院的小额诉讼平均适用率仅为 ５ ７％ 。⑤

因此， 在 “繁简分流” 改革试点工作实施之前， 全国基层法院民事诉

讼审理大致呈现以下图景： 第一， 对于小标的额的类型化案件， 各地法院视

情况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或速裁程序， 自立案后 １ 个月的期限内不能审结的，
按照简易程序处理， 在 ３ 个月内仍不能审结的， 转为普通程序处理； 第二，
对于超过小额诉讼请求标准的案件， 除非明显案情复杂， 需要进行鉴定、 评

估等的， 适用简易程序， 自立案后 ３ 个月的期限内不能审结的， 转为普通程

序处理；⑥ 第三， 少量案情复杂、 争议较大、 标的额大或者依法不得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 （如发回重审、 再审） 的案件， 径行适用普通程序处理。⑦ 总体

而言， 这是一种内部存在有限度区分的 “链状” 程序结构。

三、 改革的主旨： 从 “链状” 到 “多轨”

２０１９ 年１２ 月２８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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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浩： 《繁简分流改革视域下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研究———以 Ｎ 市与 Ｓ 市试点法院为重

点》， 《当代法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９ 页。
参见唐力、 谷佳杰： 《小额诉讼的实证分析》，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 页。
参见占善刚、 施瑶： 《关于小额诉讼制度的实证研究———以岳阳市部分基层法院为调研

对象》，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５ 页。
参见左卫民、 靳栋： 《民事简易程序改革实证研究》， 《中国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１ 页。
参见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人
民法院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
例如， 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深圳各基层法院审结的案件中， 立案阶段确定为简易程序的共计

５０５８９２ 件， 占比高达 ７５％ ， 但因需要公告送达、 迫于审限压力等原因转为普通程序的有

１９３３０１ 件， 程序转换率高达 ３８ ２１％ ， “简转普” 案件占全部普通程序结案的 ５４ ０６％ 。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问题研究》， 《人民司

法》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６ 期， 第 １８ 页。
当然， 在案件负荷特别沉重的少数法院， 法官在办案件过多、 明显不能在三个月内审结

的， 会将部分标的额大的案件按照普通程序审理。 除承办法官之外， 合议庭的其他两名

审判人员一般是常设的 “职业陪审员”。



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

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 《授权决定》）， 授权在

１５ 个省 （区、 市） ２０ 个城市的 ３０５ 家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在 ２０２０ 年初印发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改革试点方案》 （法 〔２０２０〕 １０ 号） （以下简称 《试点方案》）， 并据此制定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从

《实施办法》 的具体内容来看， 改革试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 节省个案中

投入的司法成本及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具言之， 扩大独任制审理的适用范围，
利用通信科技手段， 推进法院、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线开展诉讼活动。
第二， 促进案件在法院内外的 “繁简分流”。 一方面， 通过优化司法确认程

序， 促进诉调对接， 充分利用法院之外的社会资源参与纠纷解决。 另一方面，
扩大小额诉讼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提高法官适用小额诉讼的积极性。

应当说， 这些措施都具有针对性， 有利于提升办案效率， 提升小额诉讼

程序的适用率。 据统计，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所有改革试点法院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审结案件 １２１ ３２ 万件， 占民事一审审结案件数的 ２０ ７４％， 较试

点前上升 １５ ０４％。 当事人合意适用小额诉讼案件数也达到 ９ ８０ 万件。① 相关

实证研究显示， Ｎ 市十三个基层法院在试点一年后， 小额诉讼适用率提高了

６ ３４％ ； Ｓ 市适格基层法院在试点一年后， 小额诉讼适用率提高了 ７ ９５％ 。②

Ｘ 市三个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适用率则从 ３％ ～１０％上升至 ２４％ ～２７％ 。③

尽管 《民事诉讼法》 的 “一读” 修正草案引起了民诉法学界的批评，④

但经过吸收意见、 局部调整， 专项修正如期顺利通过立法机关审议。 从本文

的主题出发， 为了实现法院内的 “繁简分流”， 促进民事程序从 “链状” 结

构向 “多轨” 结构转型， 修正后的 《民事诉讼法》 作出了如下重要调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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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何帆： 《２０２１ 年修正民事诉讼法评述 （附新旧条文对照）》，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ｓ ／ ＯｊｙｋＨＰＭｍｖ５ｎＨＹＹＰＱｋ －ＱＨｉｇ，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参见李浩： 《繁简分流改革视域下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研究———以 Ｎ 市与 Ｓ 市试点法院为

重点》， 《当代法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５５ 页。
参见左卫民、 靳栋： 《民事简易程序改革实证研究》， 《中国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８１ 页。
参见 《民事诉讼法修改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ｄＤＳＱ６Ｌ
ｆｈｌｄＧｔＤＧ＿ ６ＦｐｇｗｐＱ，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其他值得一提的局部修改： １ 充分利用科技发展， 促进线上诉讼活动， 首次在法律上确

定在线诉讼活动的法律效力与线下诉讼活动等同 （第 １６ 条）； ２ 针对 “送达难” 问题，
致力于减轻法院送达负担， 全面确立电子送达作为法定送达方法， 经受送达人同意可向

其电子送达判决书、 裁定书、 调解书 （第 ９０ 条）， 将公告送达期间从 ６０ 日缩短为 ３０
日， 从而更好地兼顾风险转移与程序进行 （第 ９５ 条第 １ 款）； ３ 促进多元化调解， 完善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 特别是司法确认的法院管辖 （第 ２０１ 条）； 等等。



首先， 扩大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立法者在参考 ２０２０ 年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规定、 改革试点

经验及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用五个条文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 一方

面， 将小额诉讼适用的上限从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 ３０％ 提高至

５０％ ， 且在两倍以内准许当事人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从改革试点的 “定
额制” 恢复为原民诉法规定的 “比例制”。 另一方面， 采纳改革试点的经

验， 缩小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 将审理期限正式确定为

“２ ＋ １”。 通过这些新规定， 充实小额诉讼程序的制度内涵， 使其更具区别

简易程序的独立性。 从部分地方法院最近的实践来看， 对于符合法定标的额

的金钱给付案件， 办案系统直接确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由此， 小额诉讼程

序事实上具有一定的强制适用性。
其次， 确立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的 “普通程序独任

审”。 在 “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 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与在此范围之外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制度框架之下， 对于基层法院审理

的 “基本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的案件，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由

此， 形成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 普通程序独任审 ／普通程序合议审的 “二
元四项” 程序结构。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独任审在审判组织上趋同， 在此意

义上也可将四项程序归纳为小额诉讼程序 （一审终审）、 独任制程序 （两审终

审）、 合议制程序 （两审终审） 三种类型。 但是， 立法者仍贯彻简易程序与普

通程序二元划分的逻辑， 在第 ４１ 条新增一款， 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

用简易程序审结的第二审民事案件， 满足 “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条件， 且经双方当事人同意的， 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与之相对， 第一

审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审理的案件， 二审法院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然而， 起草者似乎并未准确把握 “繁简分流” 改革的起点、 目标及路

径。 如果要实现程序结构从 “链状” 向 “多轨” 转型， 并非只对不同程序

机制进行有限度的简化和区分就足够了。 从结构转型的角度看， 本次 《民事

诉讼法》 的修改作为专项修正， 存在以下明显不足。
首先， 没有形成能够客观、 简明识别案件繁简难易的标准。 自 １９８２ 年

《民事诉讼法 （试行）》 起， 立法者即选择从诉讼标的 （权利义务关系是否

明确）、 案件事实 （是否清楚、 当事人争议大不大） 等实体角度区分案件适

用的审理程序。 之后，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就走上了一条没有尽头的 “不归

路”。 新 《民事诉讼法》 也未能摆脱这种路径依赖。 从新 《民事诉讼法》 规

定来看， 对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除诉讼请求标的额之外， 限定

为 “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民事案件”
（第 １６５ 条第 １ 款）；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限定为 “事实清楚、 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第 １６０ 条第 １ 款）； 对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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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审理的案件， 限定为 “基本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第 ４０ 条第 ２ 款）。 因小额诉讼程序仍附设于简易程序，
二者通过诉讼请求及其金额就可区分， 相对客观明确。 但是， 在简易程序与

普通程序独任审、 普通程序独任审与普通程序合议审之间， 仅仅依靠事实或

基本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等描述性概念， 显然无法结合解释论、 判

例将其变成具有确定内涵外延、 可赖以对案件进行归类的区分要件。
２０２２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

释》 （以下简称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５６ 条延续 １９９２ 年 《民诉法意见》 的惯

例， 将 “事实清楚” 定义为 “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 并能提

供相应的证据， 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 将 “权利义务

关系明确” 定义为 “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 谁是权利的享有者”，
将 “争议不大” 定义为 “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 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

执无原则分歧”。 一方面， 这是一种用描述概念解释描述概念的思路， 虽有

一定的具体化、 细则化效果， 但无助于将相关概念要件化。 另一方面， 双方

当事人对事实陈述是否基本一致， 需要先赋予被告陈述案件事实的机会； 明

确区分谁是权利人、 谁是责任人， 涉及当事人适格的判断； 双方当事人有无

原则分歧， 同样需要了解被告对案件的态度和看法。 显然， 这些都难以在立

案时通过审查原告单方提交的诉讼材料就作出判断。 相反， 被告通过答辩可

能揭示作为诉讼标的之权利义务关系的潜在复杂性、 不确定性， 呈现案件事

实富有争议的不同面貌、 版本。 案件之繁简、 难易至此方能得到大致呈现。
由于我国不实行答辩失权制度， 如果被告未在法定期间内进行书面答辩， 相

关事项甚至要迟至开庭审理阶段才能确定。 很显然， 这已背离案件 “繁简分

流” 应在立案阶段作出的制度构想。
其次， 不同程序机制的区分度不高。 受历史形成的 “一统” 程序结构的

影响， 我国至今未就多元化的民事诉讼程序应适用不同的理念、 逻辑和构造达

成共识。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数人看来， 普通程序 （在新 《民事诉讼法》
下更准确地说是普通程序合议审） 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 “范本”， 其他程序

机制是在此基础上的简化 （普通程序独任审）、 再简化 （简易程序）、 再再简

化 （小额诉讼程序）。 所有诉讼程序都以程序保障作为核心理念， 再根据案件

的繁简、 难易、 标的额大小， 降低程序配置或进行程序 “打折”。 在 “一统”
程序结构的视角下， 始终难以摆脱删繁就简、 克扣程序、 弱化保障等批评。 尽

管繁简分流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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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简案快审可以从哪些方面简化、 哪些环节加快， 容易产生分歧。 例

如， 本次 《民事诉讼法》 修正 “一读稿” 曾在第 １６７ 条及第 １６８ 条对小额

诉讼程序作出了较之简易程序更加简化的规定， 引起部分学者的强烈反对，
因为争议太大， 在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中基本予以删除。

受此影响， 修正后的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小额诉讼程序除一审终审、
审限稍短， 与简易程序并无二致， 主要节省了二审法院而非一审法院的司法

资源， 但对解决基层法院 “案多人少” 问题的作用有限； 简易程序基本保持

原样， 仅将审理期限延长了一个月， 但由于普通程序独任审的引入， 这种延长

审限的意义并不显著；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区别本就相当模糊， 随着普通程

序独任审的确立， 二者在实践中就更加容易趋同。 由此形成的多种程序机制可

谓既 “简不下来”， 又 “繁不起来”。 不仅简易程序 （含小额诉讼程序） 不够

简便快捷， 普通程序也无法充分发展， 无法实现繁案精审的另一改革目标。
最后， 不仅没有打破 “链状” 程序结构， 反而可能向某种 “一统” 程

序结构回归。 修正后的 《民事诉讼法》 新增第 １６９ 条， 规定： “人民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 发现案件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的， 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

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当事人认为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

理违反法律规定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

议应当审查， 异议成立的， 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

普通程序； 异议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 由此确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向简易程

序、 普通程序转换的两种渠道。 第 １７０ 条沿用原有规定， 法院在审理过程

中， 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新增第 ４３ 条， 规

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 应

当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

定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
异议成立的， 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异议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 概言之，
立法上形成了 “ （属于法定范围案件） 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

独任审→普通程序合议审” 的链状结构。
当然， 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看， 基层法院对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

案件， 不会僵化地按照先转为简易程序， 再转为普通程序的步骤处理。 如果

不能在 “２ ＋ １” 的审理期限内审结， 因普通程序独任审与简易程序并无实

质区别， 且审限的束缚更加宽松， 更可能径行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 基层法

院对于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也未必会再固守 “先简易程序，
后普通程序” 的操作流程， 而有较大可能直接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这是因

为， 简易程序较之普通程序的简化性越来越不足。 《民事诉讼法》 及司法解

释规定简易程序可在原告起诉、 传唤当事人和证人、 送达诉讼文书、 审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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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 裁判文书等环节加以简化。① 但是，
《民事诉讼法》 向来允许书写起诉状有困难的原告可以口头起诉， 并非简易

程序特有。 更为重要的是， 根据修正后的 《民事诉讼法》 第 １６ 条的规定，
只要经当事人同意，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同样可在开庭、 传唤、 送达等环节采

用线上方式进行， 相较之下适用简易程序已不再具有明显的便捷性。② 至于

简化裁判文书， 《民诉法解释》 第 ２７０ 条规定的四项情形也没理由排斥在普

通程序中适用。③

综上所述， 有了在线诉讼的加持， 民事程序结构很可能向 “简易程序 ＋
普通程序独任审” 的独任制程序收敛。 目前已有基层法院出现了 “独任制

审理为主， 其他审理方式为辅” 的新 “一统” 程序结构。 例如， ２０２０ 年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 ３９７９９ 件。 其中， 普通程序审结

１１５４１ 件， 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审理的有 ８１８８ 件， 占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数量

的 ７０ ９％ ”。④ 就此而言， 不仅 “链状” 结构难以实现向 “多轨” 结构转

型， 反而可能向某种 “一统” 结构回归。

四、 改革的前瞻： 向 “多轨” 程序结构转型

“繁简分流” 的本义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 在立案时以简便、 可操作的

方法识别案件的繁简， 实现 “分 （案）”； 其二， 案件在繁简不同的程序轨

道上推进并导向结案， 实现 “流 （出）”。 换言之， 根据案件的繁简， 匹配

繁简的程序， 实现简案在简单程序下的快办、 繁案在繁复程序下的精办。
（一） 案件繁简的识别

在比较法的视野下， 我国 （大陆地区） 可谓唯一从案件实体内容区分繁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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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简易程序， 《民事诉讼法》 规定 “原告可以口头起诉” （第 １６１ 条）、 “可以用简便方

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 送达诉讼文书、 审理案件” （第 １６２ 条）， 《民诉法解释》 中进一步

规定 “经当事人双方同意， 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 （第 ２５９ 条）、 “采取捎口信、
电话、 短信、 传真、 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 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第
２６１ 条）、 裁判文书中 “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第 ２７０ 条） 等。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第 １ 条规定， 人民法院、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可以依

托电子诉讼平台通过互联网或者专用网络在线完成立案、 调解、 证据交换、 询问、 庭

审、 送达等全部或者部分诉讼环节。
该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为： １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２ 一方当

事人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３ 涉及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的案件，
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 人民法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４ 当事人双方

同意简化的。
刘丰、 刘莉： 《基层法院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实效性分析》， 《中国审判》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５
期， 第 ９８ 页。



度的法域。 而在其他国家及地区， 几乎都根据诉讼标的额及案件类型加以区分。
在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 德国 《法院组织法》 规定， 先根据案件类型

横向划分管辖法院， 例如家事案件由家事法院 （区法院的一个部） 管辖，
民事案件由民事法院管辖； 再根据诉讼标的额纵向划分事务管辖， ５０００ 欧

元 （含本数） 以下的由区法院管辖， ５０００ 欧元以上的由州法院管辖， 二者

分别适用简易程序与通常程序。① 法国同样先按照案件性质确定管辖的法院

系统， 再根据诉讼标的额在小审法院 （ 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 ｄ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与大审法院

（ 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 ｄｅ ｇｒａｎｄ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之间划分事务管辖。② 小审法院管辖 １ 万欧元

（含本数） 以下的金钱给付案件及消费者纠纷， ４０００ 欧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可交

由业余法官 （ ｊｕｇｅ ｄｅ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é） 调处。 大审法院管辖 １ 万欧元以上的金钱给付

案件， 并专属管辖离婚、 亲子关系认定等案件。 自 ２０２０ 年起， 小审法院与大

审法院合并为初审法院 （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 ｊｕｄｉｃｉａｉｒｅｓ）， 但小额民事案件由业余法官负

责。 日本除家事案件由家事裁判所管辖外， 民事案件根据诉讼标的额在简易裁

判所和地方裁判所划分管辖权， 标准为 １４０ 万日元。 我国台湾地区未设立适用

不同审判程序的不同法院， 而是在地方法院下设简易庭， 负责审理诉讼标的额

在 ５０ 万新台币以下的案件和特定类型的简单民事纠纷。③

在英美法系国家， 美国各州根据诉讼标的额划分小额诉讼法庭的管辖

权。 以纽约州为例， 纽约市小额诉讼法庭的管辖上限为 １ 万美元， 其他市小

额诉讼法庭的管辖上限为 ５０００ 美元， 镇村法庭则为 ３０００ 美元。④ 小额法庭

仅受理自然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 且只限金钱给付案件。 商主体可以向商

事小额法庭提起金钱给付诉讼， 但受到次数的限制 （每个月在全州范围不超

过 ５ 件）。⑤ 英国大多数民事案件由郡法院管辖， 少部分由高等法院及治安

法院管辖。⑥ 其中， 高等法院原则上只管辖标的额在 ５ 万英镑以上的民事案

件， 标的额在 ２ ５ 万英镑以下的民事案件一般只由郡法院受理。⑦ １９９９ 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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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德］ 汉斯 －约阿希姆·穆泽拉克： 《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 周翠译， 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２４ 页。
参见 ［法］ 洛伊克·卡迪耶主编： 《法国民事司法法》， 杨艺宁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１６５ 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 《民事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 法

律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４４２ ～ ４４５ 页。
参见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ｃｏｕｒｔｓ ｇｏｖ ／ ｃｏｕｒｔｈｅｌｐ ／ ｓｍａｌｌｃｌａｉｍｓ ／ ，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参见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ａｉｍｓ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ａｉｍ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ｃｏｕｒｔｓ ｇｏｖ ／ ＣＯＵＲＴＳ ／ ｎｙｃ ／
ｓｍａｌｌｃｌａｉｍｓ ／ ｐｄｆｓ ／ ｓｍａｌｌｃｌａｉｍｓ ｐｄｆ，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英国治安法院管辖的民事案件包括家事案件、 部分债务清偿案件、 颁发许可证、 大量与

儿童相关的命令等， 审判程序适用专门的 《治安法院规则》 而非 《民事诉讼规则》。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ｏｕｒｔ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１９９１， Ａｒｔ ７



国 《民事诉讼规则》 确立了小额轨道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ａｉｍ Ｔｒａｃｋ）、 快速轨道 （Ｆａｓｔ
Ｔｒａｃｋ） 和复合轨道 （Ｍｕｌｔｉ⁃Ｔｒａｃｋ） 三种程序。 目前， 小额轨道适用于标的

额在 １ 万英镑以下的案件 （有例外）， 快速轨道适用于标的额在 １ 万至 ２ ５
万英镑之间的案件， 复合轨道适用于标的额在 ２ ５ 万英镑以上的案件。 因

此， 在郡法院， 三种程序轨道都可能适用， 而在高等法院， 一般情况下仅复

合轨道有适用的余地。
从上述简略的比较法考察可知， 诉讼标的额是两个法系共通的用以识别

案件繁简、 难易的标准。 这种识别方法具有客观、 明确、 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而非由法院依职权判断等优点， 由此可以极大减少法院在 “分” 案上的困

难和负担。 虽然小标的额案件不等于容易审理和裁判， 大标的额案件也不意

味着更富争议、 更难处理， 但按照案件标的额的大小匹配繁简不同的诉讼程

序， 背后体现的是司法资源有限、 成本 ／收益成比例理念。 当然， 如果法院

在审理中发现案件重大、 复杂， 例外情况下可以转换程序或法院。 例如， 在

英国， 如果被告提起大标的额的反诉， 涉及对案外人或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

的问题， 案件事实、 法律、 救济或程序很复杂， 移送可能加快审理， 郡法院

可以将案件移送给高等法院。①

以此为视角， 我国 《民事诉讼法》 若仍停留于 “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

系明确、 争议不大” 的模糊标准， 并将裁量判断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就很

难阻止法院之部门利益的泛滥。 在过去， 这导致 “链状” 程序结构的形成和演

进， 近来又造成以向独任制为中心的 “一统” 程序结构的回归。 无论哪种程序

结构， 其与促进 “繁简分流” 的目标都不尽吻合， 甚至背道而驰。 鉴于此， 应

当从域外通行且行之有效的制度中汲取经验， 将识别标准变得更加客观、 明确，
并主要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诉讼标的额及案件类型无疑是合理且可行的选择。

其实， 我国围绕小额诉讼程序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 积累了一些经验。
其一， 按照诉讼请求金额设置适用的上限， 并允许当事人约定提高适用标

准； 其二， 将适用范围限定为金钱给付类案件； 其三， 对于难以在短时间内

查清事实 （如需要评估、 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 鉴定结果有异议）、 只能缺

席判决 （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 诉讼内容较复杂 （如当事人提出反诉） 等

的案件， 则排除在外。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 ２０２０ 年全国各省

市全口径 （含非私营单位、 私营单位）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在 ６
万至 １２万元之间。 按照这一标准，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于标的额在 ３ 万至 ６ 万

元的金钱给付类案件。 以此作参照， 不妨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界定在诉讼标

的额在 “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十倍以下” 的案件， 也即 ６０ 万至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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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下的案件。 当然， 当事人约定的， 可以扩大适用范围。 而在两种普通

程序中， 不妨将普通程序独任审适用范围界定在 “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一百倍以下”， 也即 ６００ 万至 １２００ 万元以下的民事案件； 在此标的额之上

的， 才适用普通程序合议审。 在此基础之上， 对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或简易

程序审理的案件， 未能在审理期限内审结的或者法院发现案情较为疑难、 复

杂、 重大的， 原则上只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 另外， 对于非财产性案件， 或者

诉讼请求难以定额化的案件， 如确认或解除身份关系 （不涉及财产）、 人格权

禁令、 撤销董事会决议或确认决议无效， 基于其重要性、 争议性， 不妨都适用

普通程序独任审或普通程序合议审。 可资参考的是， 日本将此类案件规定为

“该种请求的诉额视为超过 １４０ 万日元”， 均由地方裁判所管辖。① 依法规定不

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特殊程序案件， 如发回重审、 再审、 第三人撤销之诉、
案外人异议之诉等案件， 应组成合议庭， 只能适用合议制普通程序审理。 由

此， 按照案件标的额、 案件类型， 形成以下的程序适用构成表 （见表 １）。

表 １　 程序适用构成

标准 标的额、 类型 适用的审理程序

上年度就业

人员年平均

工资

（约 ６ 万至

１２ 万元）

５０％以下

当事人约定的， 二倍以下

十倍以下

当事人约定的， 一百倍以下

一百倍以下

部分非财产类案件

一百倍以上

部分非财产类案件

发回重审、 再审、 第三人撤销

之诉、 案外人异议之诉等案件

小额诉

讼程序

简易

程序

普通程序

独任审

简易

程序

普通程序

独任审

普通程序

合议审

普通程序

独任审

普通程序

合议审

普通程序

合议审

　 　

（二） 多轨程序的建构

如上文所述， 小额诉讼程序大致相当于一审终审且适用范围受限的简易

程序， 而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边界本就不清晰， 随着诉讼活动的在线化、
普通程序独任审的确立， 这一边界变得越发模糊。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在以

往的 “链状” 程序结构下， 简易程序适用于大量疑难复杂案件， 而普通程序

又适用于许多转换而来的简单案件， 导致二者在功能上趋同， 制约了程序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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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因为立法者始终没有摆脱 “一统” 程序结构的路径依赖，
受到程序 “打折” 观念的束缚。 对于前一方面， 可以按照客观化标准对案件

进行强制分类， 匹配对应的程序， 从而实现 “简案 ＝简单程序” “繁案 ＝繁复

程序” 的功能分化。 对此前文已论及。 对于后一方面， 则应当突破不同程序

轨道 “普通 （基础） —特殊” 的相互关系， 按照平行并列的关系， 根据成本

与收益成比例的原则， 以彼此独立的理念、 逻辑加以构造。①

不言而喻， 纠纷解决意味着社会资源的耗费。 在当下中国， 纠纷解决的

成本和责任以法院 （在司法经费系财政支出的意义上， 为全体纳税人） 承担

为主， 以社会组织 （如仲裁机构、 调解组织） 承担为辅， 而当事人自行承担

的部分显著轻微。 相比之下， 在西方国家， 这三者的序次恰好颠倒过来。 如果

不打破这种基本序次， 我国就很难摆脱 “案多人少” 下法官 “白加黑” “５ ＋
２” 的司法困境。 实际上，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 由当事人自行举证

及承担举证不能时的不利后果的证明责任、② 由当事人决定诉讼请求及程序

进行的处分原则、 由当事人对案件实体内容负责主张和举证的辩论原则，③

以及这些命题所隐含的对法院权能及责任的限缩， 共同指向在法院与当事人

之间重新分配权责。 因此， 不能局限于 “法院提供程序保障—当事人获得程

序保障” 的单向度视角， 以法院承包案件成本作为制度建构的底层逻辑， 而

应根据案件的繁简， 提供不同的程序轨道， 由法院和当事人分担不同比例的成

本、 责任。 在小额、 简单案件的审理程序中， 减轻法院的负担和责任， 并非降

低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 而是要求当事人在更大程度上自负其责。
首先， 对于小额诉讼程序， 可以设置强制诉前和解， 目的在于推动双方

自行交换证据及整理争点。 如达成和解协议， 可通过司法确认或法院立案后

出具调解书的方式结案； 如不能达成和解协议， 原告须按照法院提供的格式

化诉状样式填写 （参见下文的 《审判要素表》）， 逐项陈述案情并表明诉讼

请求， 被告则对之逐项作出承认或否认的书面答辩， 且双方均须在书状上签

名确保真实性。 通过当事人自行整理争点， 限缩法院的审理范围， 减轻法院

的审理负担。 为了确保当事人遵守规则， 对违反的当事人可以妨碍民事诉讼

为由予以罚款， 并承担对方因此加重的诉讼成本。 例如， 英国法院要求当事

人在起诉前进行 “诉前和解” （ｐ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如达不成和解协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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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务部门的人士主张， 应当将普通程序特别化、 简易程序普通化， 换言之， 将简易程

度当作民事程序的基础程序。 参见王韶华、 李军波： 《繁简分流改革背景下的民事诉讼

程序设置研究》， 《中国应用法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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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填写 “案件具陈书”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ｏｆ ｃｌａｉｍ）， 与起诉状一起或者先后向被

告送达。 所谓 “案件具陈书” 即对案件主要事实展开陈述， 通常围绕事实

争点分段作出， 并具名确认陈述的真实性。① 另外， 小额诉讼程序不适用鉴

定、 勘验等证明方法， 也不鼓励当事人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其次， 对于简易程序， 可以推广实践中正在探索的 “要素式审判法”。 根

据各地法院规范性文件的定义， 所谓要素式审判方法， 主要是指对固定案情的

基本事实要素进行提炼， 就各要素是否存在争议进行归纳， 并围绕争议要素进

行庭审及制作裁判文书， 从而达到简化审理流程、 提高审判效率、 实现类案专

审简案快审的审判方式。 对于金融借款合同、 民间借贷合同、 买卖合同、 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 劳动争议、 离婚等案件类型， 法院总结审判经验， 将诉讼请

求对应的要件事实进行格式化， 制作 《审判要素表》， 要求原告在起诉时逐项

填写， 再将起诉状副本连同 《审判要素表》 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 要求其逐

项确认或否认。 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填写， 同样可以进行罚款， 并承担对

方因此加重的诉讼成本。 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围绕事实要素进行， 通过审查当事

人填写的要素表， 归纳无争议事实和争议焦点， 梳理证据， 确定庭审调查的重

点。 《审判要素表》 嵌入全流程网上办案系统， 自动生成要素式裁判文书， 辅

助法官制作裁判文书。 要素式裁判文书不再分开当事人诉辩意见、 证据认定、
本院查明、 本院认为部分， 而是围绕争议的特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 依据相关

法律作出裁判。 对无争议的事实要素简单罗列， 不再分析论证。②

对于较小标的额案件， 要素式审判法可以将归纳事实、 整理争点的责任

部分交由当事人承担， 减轻法院查明事实的负担。 除了强制要求当事人自行

和解， 要素式审判法可适用于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也可考虑适用于普

通程序独任审的案件。
再次， 对于普通程序合议审， 主要适用于大标的额案件 （本文设定的标

准为 ６００ 万至 １２００ 万元以上）、 具有重要性、 新颖性或复杂性的案件， 值得

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 为当事人提供更周全的程序保障。 其中， 最重要的是

解决合议制 “形骸化” “名合实独” 问题。 大量基层法院主要通过人民陪审

员支撑合议制的运作， 甚至出现 “陪审员专业户” （一年陪审成百上千件）
现象， 导致司法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掏空。③ 所谓司法责任制， 是在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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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杭平： 《新时期下 “繁简分流” 的分析与展望》， 《人民法治》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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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工作指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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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者裁判” 的基础上， 落实 “由裁判者负责”。 遗憾的是， 现行司法责任

制仅以法官、 庭长、 院长等法院工作人员为规范对象， 而未将陪审员纳入其

中。① 与此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以下简称 《人民陪审员

法》） 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 若干问

题的解释》 侧重强调陪审员的权利保障， 而对陪审员参与审判所应承担的责

任语焉不详。② 由此造成 “审判长主导审判并负责， 陪审员陪而不审也不负

责” 的结构失衡， 合议制有名无实。 有鉴于此， 在多轨程序结构下， 适用普

通程序合议审应当限制陪审员的适用， 尤其应当防止 “陪审员专业户” 现

象的泛滥。 除 《人民陪审员法》 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前两项规定的 “涉及群体利

益、 公共利益的” “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 案件中需

要发挥调解员的民主性价值之外， 可以将第 ３ 款 “案情复杂或者有其他情

形， 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 限定为涉及专门性知识的案件。 具体来

说， 在知识产权、 医疗纠纷、 海事海商、 建设工程等案件中， 才可由相关领

域的专业人士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 发挥其专业性价值。
最后， 进一步放宽审理期限的限制。 上文提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法院力

主确立审限制度， 源自法院经费保障与诉讼收费挂钩。 在当时作为考核、 鞭

策法官 “多办案， 多收费” 的指挥棒， 如今已成为 “繁简分流” 制度有效

运转的一大障碍。 新 《民事诉讼法》 虽然略有放宽， 但显然还不足够。 目

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程序转换而形成的 “链状” 结构， 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审限的束缚。 而基于这种原因产生大量案件从小额诉讼程序转为简易程

序， 再转为普通程序， 纯属浪费司法资源， 对提升案件审判质量并无实际意

义。 在相对宽松的审理期限内， 法院主导并要求当事人协助制定案件日程

表， 要求其按期完成， 否则承担罚款、 负担对方诉讼成本、 败诉等一系列不

利后果， 进一步贯彻当事人自负其责的逻辑。 面向将来， 如果进一步放宽审

限限制， 甚至取消审限制度， 应当提高不同程序之间转换的条件， 尽量实现

“分” “流” 合一。 例如， 仅在被告提起大标的额的反诉、 涉及对案外人或

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案件事实或法律十分复杂等情形下， 才例外地

允许程序转换。

（责任编辑： 方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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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法
发 〔２０１８〕 ２３ 号）。
《人民陪审员法》 第 ２７ 条规定的惩戒措施包括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免除人民

陪审员职务； 通知其所在单位、 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人

民团体， 在辖区范围内公开通报等；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